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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子》對仁義道德和人類文化的否定蘊涵著對人存在價值的充分肯定和豐富的人學因素,體現著深刻的人本主義思想。這種人本主義思想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本主義精神、常德不離的社會人本主義精神和“以百姓心為心”的政治人本主義精神三個方面。從它紛然雜陳的思想枝葉中分離出這種精神,對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彌補當代中國人某些精神元素的缺乏都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
人是借助文化以主體的身份立足於世界的,徹底地否定文化就會導致否定人能夠成為世界的主體《, 莊子》便是這樣對人的存在意義進行質疑和作出否定性思考的。[1 ] (P79) 與《莊子》對文化的徹底否定、繼而走到了對人作為人而存在的否定不同《老子》對仁義道德和人類文化的否定蘊涵著對人存在價值的充分肯定和豐富的人學因素,體現著深刻的人本主義思想。這種人本主義思想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本主義精神、常德不離的社會人本主義
精神和“以百姓心為心”的政治人本主義精神三個方面。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本主義
不少思想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都是從探求宇宙的結構秩序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開始的《老子》也是如此。
具體地講,怎樣在天地間做人,怎樣在社會中做人,其核心要體現一個“道”字。《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章》) 它把道看成是養生萬物的母體,整個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的各種各樣的原因都統一為道的法則。天之道是剛健文明、周行不息的。《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七十九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 ,人是立于現世自我的完善,參與天地育化,剛健不息地進取;只要人法于天道自然,以仁愛之心,博大的胸襟,心包宇宙,意逐日月,與大道周行,體物同情,去偏除私,與整個生命世界合體同流相續不斷,以天地的法則為自我的法則,以天地間的生命精神為自我的生命精神,循道而行,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就可以做天地間的大人。與天地為一,與萬物並生,這是何等高大的自我! 不是私欲窒塞,蔽於自我,散離本體,而是以天地間的大法則、大道理做人,與整個宇宙生命系統和諧一致,生育、演化、綿續,這就是天人合一。
人為什麼要以宇宙法則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學呢? 因為它是把宇宙看作生命本源的,道即宇宙的法則是和人的生命價值及行為準則相一致的。《老子》講“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老子·四十二章》) ,只要獲得了道德,蓄之,養之,長之,育之,覆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 。要愛護自己的生命,要保護自己的生命的價值,就要和宇宙法則、天道本體保持一致,從天道、宇宙法則中獲得道德修養。道德不是為外力所脅迫而沉淪,也不是為強暴所禁錮而陷溺,而是為了自善、自強、自長、自棄、成之、熟之。“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老子·五十三章》) 貫通宇宙的法則,才能使自我成為宇宙強大的生命存在,才能與天地參、與萬物化。這足見道德不僅是從宇宙法則中獲得的大德,也是生命價值__的根本所在。有了這種道德不會在天地之間作盲目的生命衝動,也不會在這種盲目衝動中喪失自我或者損害自己的生命,而是按照宇宙法則自由地進行價值實現,並在這種實現中增進自我生命的價值。
這種本于從文化上對宇宙生命法則的價值思維肯定的思想乃是一種文化上的開拓,是在宇宙間開拓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法則。在這種肯定中,它不是要人在外部世界的存在中喪失自我的主體性,而是要人超越自我生命的局限性,在天地之間成為真正的價值主體,是以天地的價值為我的價值,使我的價值綿續於天地之間。這樣,天與人之間也就不阻隔了,物質與精神之間也就不阻隔了,有限的生命自我與無限的宇宙生命世界之間也就不阻隔了。這種思想落實在人生觀層面就是《老子》的崇尚自然、珍惜生命的自然人本主義精神。
二、常德不離的社會人本主義
一部《道德經》從某種意義上便是在對儒家仁義道德徹底否定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自然道德論的社會人本主義。要使自我成為價值主體,就要體現人生的至則,就要建立做人的道德。道德從何處來? 它認為來源於對宇宙結構秩序的觀察與價值體驗,亦即對天道法則的理解和了悟。了悟宇宙法則,達于天道,自得其得,合道於德,是為道德。獲得這種道德的目的不是像西方宗教哲學那樣追求一種主觀的價值設定,即自我的價值服從於上帝的價值,而是為了利於人生,使自我獲得一種生存的價值,一種人生哲學。對天道法則的理解、了悟、體驗所獲得的道德
應用於社會生活,就是在社會上做人的道德。天道、地道、人道,實際上就是一個道。
在《老子》看來,宇宙萬物雖然弛騖不息,變動不居,不斷產生駁雜的現象,但它是有常的。飄風不能終日,驟雨不能終朝。凡是強暴的東西,凡是偏頗的東西,都不能持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老子·二十三章》) 天地是有常道的,所以人法天地之道,得之為德,也應有常德。天的常道就是不偏頗、不偏私,天地無所不載,無所不覆,萬物並生而不害,大道周行而不悖,自然人也應該博大無私,覆載天下。所以人之常德也應不偏頗、不偏私。《老子》因此講“容”,倡揚慈愛惠天下,故它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十六章》)《老子》講德,是惟道是從的,它認為天道是全而公的,是利而不害、常與人善的,所以人也不能偏私、偏頗、偏激,不能走極端。人只要致虛、守靜,就可複歸常道。人只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老子·二十八章》) ,就可以做到常德不離,歸複嬰兒的純樸狀態。聖人就是以這種嬰孩狀態的純樸之心善待天下,所以它說:“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老子·四十九章》) 。《老子》認為人生之大患是蔽於自私偏見,因為它不符合天道無私、周行不殆的精神,所以它一再強調“生而不有,為而弗恃”(《老子·四十二章》) 的哲學原則,一再強調“不自是”、“不自伐”、“不自持”(《老子·二十二章》) 的人生哲理。
應該說《老子》這種社會人本主義精神和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是很相似的。不過西方基督教的人本主義精神是從上帝的設定出發的,其價值源頭是建立在價值假設基礎上的《, 老子》的人本主義精神是以周行不殆、創造不已的宇宙生命為價值本原的,它的道是一種普遍的宇宙生命精神。它不是從主觀的價值假設出發的,而是從了悟、體驗道體的微妙玄通中得到的,以此建立自己的人生價值哲學的。在這種宇宙觀、人生觀及價值哲學看來,內心的小宇宙與外部世界的大宇宙、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不是對立而是統一的。天道、地道、人道,全統一於中正無私的大道本體的根本法則。當然,它也看出了宇宙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不一致的地方,看出了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區別。“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七十七章》) ,才主張“為而不爭”(《老子·八十一章》) 。人的生命價值源頭既然來自於天,來自於宇宙生命世界,來自於中正無私的道,那麼,人就應該以中正無私的大道法則,作為自己做人的根本。用中正無私的大道法則在社會上做人,就謂之常德,持此常德在社會上做人,就叫有道德。人只有以宇宙的法則建立自己的品格和行為規範,只有從宇宙價值源頭獲得自我生
命的價值,其精神境界才宏偉、博大,其生命價值才有深厚的基礎。自我有了這種道德修養,在社會上做人,才能不偏私、偏頗、偏激,才能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道德修養才能達到“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四十一章》) 的境界,自我之心與天下之心為一體,和諧統一,中無間隔,以天下的事為自己的事,以自己的事為天下的事,以身托天下,自我也就是天下之我、社會之我,而不是私我了。這樣在社會上做人,才是大公無私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才算是超越了自我的微小生命價值而成為普遍的價值主體,這就是《老子》常德不離的思想,落實在人生觀層面上便是熱愛社會、關心他人的社會人本主義精神。
三、“以百姓心為心”的政治人本主義
自我不僅要在天地間做人,在社會上做人,而且還要在國家民族政治生活中做人。這需要一種價值準則,這個價值準則是什麼呢? 我認為在《老子》那裏是從“道”中推衍出來的“以百姓心為心”的人本位的政治思想。《老子》講“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 。可見,在《老子》眼中,只有“人”的位置而沒有“君”的席位,而且“, 人”是與道、與天、與地一樣大的存在者;它與道的關係、與天的關係,不是主僕關係,而是相互慈愛的關係。這一點是其政治社會思想的哲學基礎,也最能彰顯《老子》在政治上深刻的人本精神,但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如果說“朝甚除,田其荒蕪,倉其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老子·五十三章》) ,是《老子》以強烈的對比表達了對當時的執政者極為不滿,並將他們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那麼“,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老子·六十七章》) 、“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七十七章》) 即是直接把天下大亂的根源歸於統治者的為所欲為。上之有為,違背人心人性。食稅之多,求生之厚,就是這種所為,取民無度,造成貧富懸殊,民不堪負,而生悲憤怨恨或被逼鋌而走險,則國家危矣;為政不能採用高壓手段,待民應該寬厚平和,順道化民,才能實現垂拱之治。並援引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等司空見慣的自然現象警告統治者不可濫施暴政否則就會自取其禍;它還堅決反對窮兵黷武。認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勿美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得得志於天下矣。”(《老子·六十六章》) 。
在對現實中的統治者為政不仁揭露與抨擊後,《老子》認為國家、權力不是私有的東西,而是天下都可利用的工具。它只有愛護人民,保護人民,為人民謀利益,實現人民安居樂業,才有價值。《老子》講“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認為只有獲得了道德,統治者才算有最大的道德。《老子》由之提出的“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 就是愛人, 就是墨子說的“古之為政,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墨子·尚賢篇中》) ,就是孔子說的“古之為政,兼而愛之,從而利之”(《論語·衛靈公》) ,就是孟子所說的”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 。故而,一個人只要能夠體現道,獲得道德,和順天下,哪怕是匹夫,也可以有天下。如果他不能體現道,沒有道德,暴虐天下,即使有天下,天也必廢之。天生萬民,人人在道面前平等,統治者要關心民生這就是其“以百姓心為心”的政治人本主義思想的深意。
這裏要指出的是《, 老子》的政治人本主義並不僅僅是指天子、國君應有的德治而言的,凡是從政的人,凡是進行政治活動的人應該為政以德。整個社會群體都包含著天與地、上與下的關係,都包含著道的根本法則。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同於道、同於德,都應該以道的精神參與政治生活,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樣把人看成是原子,看成是獨立的實體,而是把人看成宇宙生命系統的組成部分。因此《老子》講修身、修家、修鄉、修邦、修天下,就是要人以天地之大德參與國家民族的政治活動,參與社會教化。他講歸根、複命、知常,就是為了不妄作、保存生命的價值、以生命的價值為根本的。
總之《, 老子》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本主義精神、常德不離的社會人本主義精神、“以百姓心為心”的政治人本主義精神是統一的,它完全是從其大化流行的宇宙價值本原演化出來的,並且由此構成了其統一嚴密的思想體系。從它紛然雜陳的思想枝葉中分離出這種精神,對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彌補當代中國人某些精神元素的缺乏都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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